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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往來廠商管理辦法 

                                       103 年 08 月 13 日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依 113 年 4 月 23 日東恩秘文字第 11331000740 號函辦理第 1132400492 號簽核備  

 

第一條 為建立本校與往來廠商之健全合作關係並有效管理廠商，特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往來廠商，指提供本校工程、財物、勞務之自然人、

法人、機關、團體。  

第三條 本校往來廠商，必須填寫「東海大學匯款作業確認書」，內含

廠商統一編號、廠商名稱、公司地址、公司電話、公司傳真、

撥款帳號、存摺封面影本等，以建立往來廠商資料。  

       前項資料有任何異動時，往來廠商應以書面通知本校更正相關

資料。  

第四條 本校往來廠商、往來廠商聘僱之員工及其包商（以下簡稱施工

人員）車輛進出本校均應遵守「東海大學校區車輛管理辦法」

之相關規定。        

第五條 本校往來廠商因承包本校長期性之採購案，應於施工前將所有

施工人員之資料造冊(含照片)及填寫切結書送監工單位查核並

副知交安組。查核後，監工單位即發給工作識別證，人員進出

校園，任何時間，均應配掛識別證，工程完成時即應統一繳回

註銷，以便管理。 

第六條 往來廠商使用工作識別證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依本法第十六

條停權規定辦理，如涉及刑責送司法機關究辦。  

       一、擅自塗改者。  

       二、轉借他人使用者。  

       三、盜用他人識別證者。  

       四、捏造事實補發新證者。  

       五、遺失經申請補發新證後，再尋獲原證，而未將原繳回銷毀

者。  

第七條 往來廠商施工人員進入校園後，不得在校園內遊蕩，應立即進

入施工區域，工區出入門戶應確實管制，嚴禁工作人員擅自離

開，並禁止外人及本校師生隨意進出。  

       施工人員應遵守本校校園相關安全規範、「東海大學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處理或防治實施規定」及「菸害防治法」相

關管理辦法等，其廠商負責人或主管有義務告知施工人員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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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遵守。  

第八條 施工人員服裝，均應穿著整齊，不得有袒胸露背之情形發生，

嚴禁有不雅行為發生。違者除由交安組人員通知監工單位要求

施工廠商處理並以書面通知改善，情節重大者送警究辦。 

第九條 校區內嚴禁聚眾賭博、抽菸、鬥毆或其他違法之情事發生，嚴

重者送警究辦。 

第十條 往來廠商應確實遵守政府環境相關法令之規定，工區內工地現

場應隨時保持清潔，禁止堆積產生臭味或有礙衛生之垃圾、污

水、髒垢、碎屑等廢棄物；禁止燃燒廢棄垃圾、模板、建材，

另果皮、紙屑、煙頭及各種廢棄物，應統一棄置垃圾桶或其他

容器內，並每日清除。 

第十一條 工區內工地旁若需設置臨時廁所時，應每日清掃，施工人員

不得任意隨地便溺，隨時保持環境清潔。

第十二條 工區內除值班人員外禁止施工人員在內過夜休息，夜間如需

加班趕工，應事前向監工單位提出申請。 

第十三條 工地每日收工前，各項施作包工負責人應確實檢查各項施作

工程安全無虞後方可離開。 

第十四條 工地主管人員對其所屬及其供應商，應確實督導依政府勞工

安全衛生法、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消防及電氣安全等相

關法令規定施作，並實施自動檢查。   

第十五條 大型特種工程車輛進出校園作業時，應盡量避開上課時段，

並遵循本校指定路線，利用週六、日或國定假日時施工。事

前應由監工單位向事務組提出車輛進出校園施工申請，副知

交安組，並在現場全程監督作業之安全。 

第十六條 本校之往來廠商分為一般廠商、優良廠商、停權廠商三類，

分別規範如下：  

         一、一般廠商須能提供完整基本資料，供應優質之貨品或服

務，如期履約、售後服務確實等。  

         二、優良廠商除符合前款要求外，須連續二學年內無申請單

位提報不良紀錄且連續二學年滿意度調查平均分數達85

分以上者，經本校單位提報優良廠商，經採購委員會議

核定者屬之，由採購組公布於本校帳務暨請採購系統，

每次核定之獎勵期限，自系統公布日起算，二年為限。

本校各單位辦理採購，得優先考量優良廠商，主動邀請

參與投標或比、議價，但仍須遵守本校採購辦法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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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三、本校非適用政府採購法之招標案件，得於招標文件中規

定優良廠商應繳納之押標金、履約保證金或保固保證金

金額得予減收，其額度以不逾原定應繳總額之百分之五

十為限。 

         四、為鼓勵優良廠商積極參與投標或比、議價，得經行政程

序簽請核准給予優良廠商入校停車優惠。 

         五、除適用政府採購法案件外，往來廠商違反以下相關規定，

視其情節輕重經由採購委員會議審議，得分別處以停權

六個月、一年、二年、三年、永久停權，此類廠商遭停

權處分期間，不得參與本校任何採購與買賣之行為。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一次停權六個月：  

                  1.未遵守本辦法第四條至第十五條相關規定辦理

者。  

                  2.未按履約日期完整供貨或履約，無正當理由且延 

遲未達十天，經申請單位舉報者。  

                  3.未依投標須知規定期限內簽約者。 

                  4.連續二學年內廠商服務滿意度評量平均未達70分

者。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一次停權一年：  

                  1.未按履約日期完整供貨或履約，無正當理由且延

遲達十天以上未達三十天，經申請單位舉報者。  

                  2.於保固期內未依通知即時檢修、售後服務不確實

或服務態度不佳，經申請單位舉報者。 

                  3.得標廠商，無正當理由，拒絕簽約者。  

                  4.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

重大者。  

                  5.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契約者。  

                  6.歧視婦女、原住民或弱勢團體人士，情節重大者。 

            （三）有下列情形者，得依情形處以不同停權時間：  

                  1.未按履約日期完整供貨或履約，無正當理由且延

遲達三十天以上未達六十天，經申請單位舉報

者，予以停權二年。                 

                  2.擅自減省工料，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者，

予以停權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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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偽品、贓物交貨，經申請單位或驗收單位舉報

者，予以停權三年。 

                  4.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予以

停權三年。 

                  5.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

文件參加投標、訂約或履約者，予以停權三年。 

                  6.圍標、借牌、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

等事實者，予以停權三年。 

                  7.擅自轉包或偽造、變造投標、契約、履約相關文

件者，予以停權三年。  

                  8.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加投標者，予以停權三年。 

            （四）有下列情形者，得處以永久停權處分： 

                  1.受本校停權處分累計達五年者。  

                  2.廠商與本校教職員有貪瀆舞弊之違法情事，經判

刑定讞者。          

                  3.其他情節重大足以影響本校校譽或造成本校權益

嚴重損害者。                  

             （五）除以上之停權規定外，其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原

因致本校權益受損者或審議其違反之情節輕重

後，採購委員會議得予以不同之停權處分。  

             （六）經政府採購法列為拒絕往來廠商停權期間者比照

其停權之處分期間。          

        六、往來廠商經本校書面通知處分結果，若有異議者，應於接

獲書面通知之次日起二十天內（逾時不予受理）檢具書面

說明，遞交本校總務處轉請採購委員會議提出覆議，以一

次為限。  

        七、本校各單位辦理採購作業，須於帳務暨請採購系統中填報

廠商服務滿意度評量。單位如要求廠商協助說明，廠商須

予配合。 

        八、本校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之採購案，其停權處分悉依政府採

購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九、經採購委員會議審理通過之廠商處分案，於異議期限內廠

商未提出覆議或覆議被駁回者及政府公告之停權廠商，由

採購組登列於本校帳務暨請採購系統中，各單位辦理採購

時須注意廠商之分類狀態配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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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